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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活动条例

学术活动为本中心科研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之一。为使本

中心的各类学术活动正常、有序地进行，并获得制度化的保障，

以推动中心内外的学术交流，扩大本中心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，

特制定本条例。

一、学术活动的类型

本中心倡导广泛的学术交流，积极开展学术活动，其主要

类型有：

A.学术演讲报告会

B.学术研讨会(班)

C.全国性学术会议

D.国际性学术会议

二、学术活动的安排根据各类学术活动的类型、性质、规模，

本中心规定：

1.每月举行 1次学术演讲报告会。

2.每季度举行 l～2 次全中心规模的学术研讨会，小规模研

讨活动可由各课题组适时灵活安排。

3.本中心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，时间安排暂定

为奇数年的秋季(9—10 月)。

4.本中心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，时间暂定为偶

数年的秋季(9—10 月)。

三、学术报告会

学术报告为本中心经常性学术活动的基本类型，也是本中心

科研人员必须承担的科研任务之一。学术报告会的内容可多种多

样，大体围绕本中心科研的主攻方向或相关研究领域进行，尤其

注重个人(群体)研究心得和前沿性动态介绍、分析和评估。学术

报告活动由中心主任或中心主任委托专人组织实施。



四、学术研讨会(班)

学术研讨活动是本中心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主要方式

和有效途径。本中心原则上每个季度安排 1～2次学术研讨活动，

视研究工作需要和经费情况，也可适时举办小规模的短期研讨

班。每次研讨活动必须择定有相当学术价值的题目、内容，事先

告知中心科研人员，并按国际学术研讨惯例进行，务求实效。凡

本中心的科研人员均有权建议研讨活动，经中心主任批准后进

行。短期研讨班须由中心主任向专家委员会提出议案，经批准后

方能举办。

五、全国性、国际性学术会议定期举办大规模的国际、国内

学术会议，是本中心科研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，必须予以足够的

重视，在教育部和学校的支持下，做好这一工作。

学术会议所讨论的专题，应以本中心一定阶段内研究的主要

课题为基础，同时也应考虑到可能参加的有关学者的旨趣与课

题。一定要在学术上显现出相当的前瞻性。

全国性学术会议需由中心主任提出专题确定、论证详当的方

案，交由中心专家委员会讨论。获专家委员会表决同意者，方可

向学校有关部门申报。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举办，需由中心学术委

员会讨论同意后，方可向学校及教育部、外事部门申报。

学术会议的举办，由中心主任及其委托的专人负责筹备。在

既保证会议质量，又尽可能节省经费的原则下，合理设计会议的

程序，周到安排招待。

六、其他

本中心的各项学术活动都应由详尽的文字记录，列入中心学

术档案，妥善保存。每个年度，中心主任应组织专家或提请专家

委员会对中心学术活动的效果、影响做出全面的评估，并将其列

为考核中心主任及相关人员工作业绩的主要内容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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